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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平化”办案
效率提升两成

最近，刘庆伟正在参与针对扶贫惠
农领域职务犯罪的专项行动，司法责任
制改革后，他从一名法医转变为员额检
察官，工作状态截然不同，“以前专注的
是案件的一个环节，是保障，现在对案
件起主导作用。”

司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
后一道防线，理应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但以层层审批为特征的审判权、检察权
运行方式，既不符合司法规律，又降低
了司法的质量和效率，损害了司法公信
力。司法责任制改革，就是让司法更公
正、更高效、更权威。

“司法责任制的重点是入额检察官
的岗位责任，也就是入额检察官要在司
法一线办案并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这
是改革的核心。”省检察院有关负责人
说。这意味着，入额检察官的主体地位
更加突出、权力更大，与此同时，需要承
担的责任也前所未有。

这就要给检察官放权，让检察官成
为真正的办案主体，并承担相应的司法
责任。

聊城市检察院下放案件大多数程
序性审批权限，将延长办案期限、提前
介入侦查等办案程序性事务交由检察
官决定，同时探索将一般案件决定批
捕、起诉等处理的决定权授予检察官直
接行使。只有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以及
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疑难复杂案件处置
权等，由检察长、检委会行使。

据此，聊城市检察院对侦监、公诉、

职务犯罪侦查等8个业务条线共梳理汇
总了328项职权，明确规定将其中175项
授予检察官行使。

这种“扁平化”的办案模式减少了
审批环节，批捕案件办案效率平均提升
23 . 3%，起诉案件办案效率平均提升
20 . 7%。

淄博市检察院也探索改变过去三
级审批行政化流程，节约内部流转时间
的同时提高司法办案效率。“从今年第
一季度办案情况来看，平均案件办理时
间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3 . 25天。”该
院相关负责人说。

原来三级“审批”
现在独立做决定

对于这种变化，聊城市检察院侦查
监督处副处长徐宜亮有切身感受。按照
以往的办案模式，他所在侦监处办理的
案件，基本都要经集体讨论并经三人签
字，“承办人签、集体讨论后部门负责人
签、向分管领导汇报后分管领导签”，最
终形成的意见是决定性的，必须执行。

“如果承办人的意见和审批意见不一
致，执行的是审批意见。”

而改革后，一般案件由员额检察官
独立办案，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可提交
联席会议讨论，而且这个讨论结果对检
察官来说只是参考。与此同时，检察官
要对自己的意见负责，“谁承办谁负责、
谁决定谁负责”。

“这样，就把处里其他人、分管领导
的时间节省出来了，让大家有更大的精
力去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节省了诉
讼资源，更有效率。”徐宜亮说。

据悉，我省检察机关已制定相关意
见，细化各业务条线检察官办案职权

413项、授权89项。下一步将完善检察官
权力清单，明确检察长、检委会和检察
官之间的办案事项决定权，明确各自的
职责权限。与此同时，还将有一份责任
清单，“既要合理放权，也要充分监督。”
省检察院上述人士说。聊城就探索建立
检察人员司法档案管理制度，将检察人
员遵章守纪、廉洁自律、办案数量、办案
效率及司法瑕疵、错案等情况记入个人
司法档案。

作为普通办案人员
检察长出庭支持公诉

本轮改革中，领导干部办案制度备受
关注。因为承担的管理事务多，一些检察
官当了领导后几乎没有精力再办案。

以后这一局面将得到改变。按照中
央精神，检察院领导干部入额后应当办
理一定数量的案件，并带头办理重大疑
难复杂案件。据悉，6月底前，省检察院
要制定出台入额领导干部办案具体规
定，建立领导干部办案情况通报制度。

4月11日上午9点，淄博市淄川区法
院刑事审判庭开庭审理了唐某某涉嫌
挪用资金150万元一案。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出庭支持公
诉的是淄川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乔秀
峰，担任审判长的是淄川区人民法院院
长宗志强。乔秀峰、宗志强成为淄博市
司法体制改革后首次出庭支持公诉的
检察长和出庭审案的法院院长。

“和原来办案一样，拿到之后提前
阅卷、准备讯问提纲、公诉意见书等
等。”乔秀峰说，办案过程中，他是一名
普通检察官，“弱化了检察长这个身份，
就是普通办案人员。”

行政部门负责人入额
要免去现任党政职务

改革是从两年前开始的。2015年上
半年，淄博市、聊城市检察院、淄博淄川
区、聊城阳谷县检察院率先启动试点。
彼时，刘庆伟正在阳谷县检察院技术科
工作，担任法医，为办案提供保障。其
2006年从部队转业安置到这里，2011年
通过了司法考试。

改革先要对人员进行分类定岗，这
是前提和基础。根据中央的改革方案，
检察院的人员分为三类：员额检察官、
司法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

员额检察官就是通过公开遴选程
序进入员额的检察官，可以独立办案，
并对案件负责。辅助人员是协助检察官
履行检察职责的检察人员，司法行政人
员顾名思义就是从事行政管理事务的
检察人员。

遴选出员额内检察官是推行检察
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关键一步。2016年
3月27日，我省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法院、
检察院首批员额法官、检察官入额考试举

行。8个试点法院、检察院的490名审判员、
助理审判员和检察官参加了考试。

刘庆伟和徐宜亮参加了当天的考试。
当时，聊城市检察院符合条件的有100多
人，报名的70余人。经过考试、考核、法官
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审查等一系列严格程
序，最终遴选出员额检察官56人。

入额检察官要到业务岗位工作，充
实到办案一线。省检察院要求，政治部
主任、纪检组长以及综合行政部门负责
人入额的，应当自员额名单公示结束之
日起三个月内按照规定的组织程序免
去现任党政职务，调整到一线办案岗
位；未按时调整的，应当退出员额。4月
底前仍在综合部门工作的员额制检察
官都要调整到业务办案岗位。

目前，全省三级179个检察院分三
批、共遴选出员额检察官5351名，占中
央政法专项编制的34%。

有来的也有去的
未入额的被调出业务部门

“有综合部门去业务部门的，也有
业务部门去综合部门的，是人员的双向
流动。”刘庆伟属于前者，他通过遴选，
成为阳谷县检察院反渎局的一名员额
检察官。还有些人符合条件，但考虑到
年龄大等因素没有报名参加遴选。

未入额人员怎么办？许多原任检察
官是因为受员额限制而未能入额，特别
是有些业务骨干是因为表现优秀被选
拔到综合部门工作而入不了额，省检察
院要求，不能影响了这部分人的工作积
极性，不要搞“一刀切”。

针对未入额人员，聊城市检察院进
行分类定岗，如未入额的行政部门主要
负责人和不具备司法办案资格的中央
政法编干部归类为司法行政人员；其他
未入额的具有司法办案资格的检察员、
助理检察员原则上归类为司法辅助人
员等。

根据这一原则，该院行政部门具有
司法办案资格的9人转为检察辅助人
员；2名因个人意愿或其他原因未入额
的业务部门负责人和4名事业编人员全
部调出业务部门。

在这个基础上，要对人员进行分类
管理，进入员额的检察官将按照单独职
务序列管理，司法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
人员按综合类公务员管理。

但是，入额并非一劳永逸，还有一
套退出机制。“对于入额后不能独立办
案、办案数量质量达不到要求，或因违
纪不适合担任检察官，或调离检察业务
部门的人员，要及时退出员额。”省检察
院相关负责人说。5月底前，我省检察机
关将建立起相关配套制度。

改革仍在继续，今年更是全面深化
司法体制改革的决战之年，但不论怎么
改，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最终的落脚点。

““侯侯亮亮平平””办办案案，，要要对对质质量量终终身身负负责责
司法责任制改革强化检察官岗位职责，检察长也要到一线办案

从军医到法医，从法医到
检察官，阳谷县检察院反渎职
侵权局检察官刘庆伟完成了人
生的第二次重大转折，推动他
转变的，是司法责任制改革。

2016年10月30日上午，全省

全面推开司法责任制改革检察官

入额考试举行。

本报通讯员 黄莹 摄

■牢记总书记嘱托 奋力走在前列——— 喜迎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深改故事


	A06-PDF 版面

